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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外界認為只會讀書，而沒有實務

經驗，特別是在國家考試制度下，很

容易忽略法律以外諸如語言、各項技

能及實務之學習廣度。為改善此問

題，臺大法律學院積極延攬實務界的

司法官、律師開課，學生雖感到很充

實，但仍有不足，而應走入社會，且

不僅只是學習服務，進一步到行政機

關瞭解實際運作情形。非常高興有這

樣的實習課程，也希望未來能推展到

更多政府機關，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

機會。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執行，

係執行機關以扣押、查封拍賣、限制

出境、拘提、管收等強制措施，促使

欠繳稅捐、罰鍰等各類公法債務之民

眾履行義務為目的，與實現社會公

義、充實國家財政、提升民眾守法觀

念等具有重要意義。臺北分署繼去年

暑期與東吳大學合作開設法律實習課

程，成效顯著，普獲好評後，今年首

次與臺大法律學院合作開設實習課

程，由雙方規劃「行政法實務」實務

課程，供該學院系所選課學生到分署

實地參與實習，以驗證在校所學，並

安排具有豐富執行實務經驗之同仁，

採一對一指導之作法，希能促進大

學法學教育與法律實務結合，以提升

法學教育品質。當日簽署實習課程合

作協議書後，選課的學生即可在本學

期，到臺北分署參與32小時的實習課
程，並於通過考評後，取得學分。

　【本刊訊】為加強法學教育與法律

實務之結合，培育優秀法律人才，並

推展行政執行業務，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臺北分署與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於3月13日假臺北分署舉行「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與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實習課程合作協議」簽約儀

式，由臺北分署分署長侯千姬及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謝銘洋共同主

持，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主任秘

書周章欽、法律事務司司長林秀蓮、

行政執行署署長張清雲、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處長鍾瑞蘭均蒞

臨觀禮。從103學年度開始，臺大法
律學院各系所的學生即可經由選修實

習課程，到臺北分署參與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業務之實務學習，

臺北分署與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簽署合作協議
陳政務次長期勉同仁藉以傳播正面良善理念

提升法學教育品質落實公義關懷施政作為
以驗證學習成果。

　陳政務次長致詞時，除了對於規劃

本課程的臺大法學院林明昕教授長期

以來參與法務部研修行政執行法過程

中的支持與協助表達感謝，並期勉行

政執行機關在辦理業務時，不能僅以

績效掛帥，而應本於「公義與關懷」

之施政理念，讓民眾感受到，執行人

員並非冷酷無情，而是有許多體諒與

關懷的作為，並期待指導之同仁能很

有耐心把執行機關正面、良善的相關

作為讓學生充分瞭解，進而對政府產

生向心力；也希望可經由學生之實際

參與學習，相互切磋、交流，讓執行

機關知道還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

修正後更為進步。

　謝院長指出，過去法律系的學生經


